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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勵本校教研人員積極參與並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申請及技術移轉案件， 

提高資深與新進學者團隊合作量能，以達成本校產學績效年度之目標，特訂

定本要點。 

二、經費來源：本要點所需經費來源由本處執行之專案計畫經費支應。本獎勵補

助發放之金額及名額，得視各項經費收支情形及申請案件數彈性調整。 

三、獎勵對象： 

依本校「辦理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產學合作計畫作業要點」，符合計畫

主持人身分者（以下簡稱教研人員） 

（一）新秀類：到職五年（含）以內之新進教研人員。 

（二）開創類：到職五年（不含）以上之教研人員。 

（三）資深類：非首次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之教研人員。 

四、獎勵項目：非政府機關新秀產學合作、新秀技術移轉、非政府機關首次產學

合作、首次技術移轉、深耕合作及經驗傳承等六項。 

五、本要點所稱之產學合作，其計畫簽約單位主要為非政府機關（包含民間團體、

法人單位或公民營企業），產學合作計畫認列期間以本校辦理之簽約年度為

準（合約起始日落於認列期間），所有獎項之統計期間以前一年度（1月至

12月）為基準。 

六、本要點所稱之技術移轉，其範圍含技術授權、專利授權、著作授權、商標授



權及專利讓與等相關運用智財之衍生收入，以該案件於本校辦理之簽約年

度為準。所有獎項之統計期間以前一年度（1月至12月）為基準。 

七、新秀類獎勵規定如下： 

（一）非政府機關產學合作 

1. 屬理學院、工學院、海洋科學學院、醫學院及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

學院之新進教研人員，首次完成非政府機關委託產學合作單一計畫總

經費大於新臺幣70萬元（含）者，依序頒予前四名獎勵補助各新臺幣

4萬元及獎牌一面。 

2. 屬文學院、管理學院、社會科學院、西灣學院、國際金融研究學院及

海洋科學學院具有人文、法政、社經、管理等專長之新進教研人員，

首次完成非政府機關委託產學合作單一計畫總經費大於新臺幣40萬元

（含）者，依序頒予前四名獎勵補助各新臺幣4萬元及獎牌一面。 

3. 本項獎勵補助名額最多為8名，得互為流用或從缺。 

（二）技術移轉 

1. 屬理學院、工學院、海洋科學學院、醫學院及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

學院之新進教研人員，首次完成技術移轉總金額（含授權金簽約金額

及衍生利益金實收金額）大於新臺幣20萬元（含）者，依序頒予前三

名獎勵補助各新臺幣3萬元及獎牌一面。 

2. 屬文學院、管理學院、社會科學院、西灣學院、國際金融研究學院及

海洋科學學院具有人文、法政、社經、管理等專長之新進教研人員，

首次完成技術移轉總金額（含授權金簽約金額及衍生利益金實收金額）

大於新臺幣5萬元（含）者，依序頒予前三名獎勵補助各新臺幣3萬元

及獎牌一面。 

3. 本項名額最多以6名為限，獎勵名額得互為流用或從缺。 

（三）同一獎勵項目如遇同等金額之教師，應依產學合作計畫實收總經費及

技術移轉實收總金額高低排序，如排序相同，皆獲獎勵資格。 

（四）若新進教研人員同時具備上述產學合作計畫及技術移轉案件獎勵資格，



可同時領取各獎勵補助及獎牌。 

八、開創類獎勵規定如下： 

（一）首次完成非政府機關產學合作 

1.屬理學院、工學院、海洋科學學院、醫學院及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

學院之教研人員，首次完成非政府機關產學合作單一計畫總經費大於

新臺幣85萬元（含）且依本校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上限編列管理費者，

依序頒予前二名獎勵補助新臺幣3萬元及獎牌一面。 

2. 屬文學院、管理學院、社會科學院、西灣學院、國際金融研究學院及

海洋科學學院具有人文、法政、社經、管理等專長之教研人員，首次

完成非政府機關產學合作單一計畫總經費大於新臺幣50萬元（含）且

依本校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上限編列管理費者，依序頒予前二名獎勵

補助新臺幣3萬元及獎牌一面。 

3. 本項獎勵補助名額最多為4名，得互為流用或從缺。 

（二）首次完成技術移轉 

1. 屬理學院、工學院、海洋科學學院、醫學院及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

學院之教研人員，到職後首次完成技術移轉案件總金額（含授權金簽

約金額及衍生利益金實收金額）大於新臺幣20萬元（含），每名獎勵

補助各新臺幣2萬元及獎牌一面。 

2. 屬文學院、管理學院、社會科學院、西灣學院、國際金融研究學院及

海洋科學學院具有人文、法政、社經、管理等專長之教研人員，到職

後首次完成技術移轉案件總金額（含授權金簽約金額及衍生利益金實

收金額）大於新臺幣5萬元（含），每名獎勵補助各新臺幣2萬元及獎

牌一面。 

3. 本項獎勵補助名額最多為4名，得互為流用或從缺。 

（三）同一獎勵項目如遇同等金額之教師，應依產學合作計畫實收總經費及

技術移轉實收總金額高低排序，如排序相同，皆獲獎勵資格。 

（四）若專任教師同時具備上述產學合作計畫及技術移轉案件獎勵資格，可



同時領取各獎勵補助及獎牌。 

九、資深類獎勵規定如下： 

（一）深耕合作 

1. 非首次執行政府及非政府機關產學合作計畫之本校教研人員，於統計

期間符合條件之所有計畫總經費加總達200萬元，並相較前一年度成長

15%以上者，頒予獎勵補助新臺幣3萬元及獎牌一面。 

2. 名次以統計期間金額排序。如遇同等金額之申請，應依成長百分比例

排序，如排序相同，皆獲獎勵資格。 

3. 本項名額最多以4名為限，得為從缺。 

（二）經驗傳承 

1. 為獎勵資深教研人員提攜以及經驗傳承，提供其過去產學合作計畫之

經驗與人脈，參與及協助本校新進及首次執行之計畫主持人，完成產

學合作計畫之簽約、執行與結案。 

2. 參與及協助屬理學院、工學院、海洋科學學院、醫學院及半導體及重

點科技研究學院計畫主持人完成產學合作計畫之簽約、執行與結案，

其單一計畫總經費大於新臺幣150萬元（含）且依本校或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上限編列管理費者，頒予前三名獎勵補助新臺幣3萬元及獎牌一面。 

3. 參與及協助屬文學院、管理學院、社會科學院、西灣學院、國際金融

研究學院及海洋科學學院具有人文、法政、社經、管理等專長之計畫

主持人完成產學合作計畫之簽約、執行與結案，其單一計畫總經費大

於新臺幣90萬元且依本校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上限編列管理費者，頒

予前三名獎勵補助新臺幣3萬元及獎牌一面。 

4. 本項名額最多以6名為限，得互為流用或從缺。 

5. 申請本獎項之資深教研人員需填寫及繳交申請表單，並檢附可證明資

深教研人員與本校五年內新進教研人員或未曾執行過產學合作計畫之

本校教研人員於該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之相關文件。 

6.  同一獎勵項目如遇同等金額之個人，將依提攜後進之輔導參與程度排



序。經驗傳承之輔導參與程度判定將依照檢附之計畫書及相關文件內

容經審查工作小組評分判定之。 

7. 同一計畫如已申請經驗傳承類獎勵，不得重複申請新秀類或開創類獎

勵。 

（三）若資深教研人員同時具備上述深耕合作及經驗傳承案件獎勵資格，可

同時領取各獎勵補助及獎牌。 

十、本獎勵補助以檢據核實報支，於一定期間內或可遞延以後核銷，依經       

費來源規定辦理，不得列入教研人員所得。獎牌由校長於本校重要會     

議或慶典中頒發。 

十一、本要點之業務承辦單位為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符合基本資格者，應由

教研人員填具申請表格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每年依全球產學營運及

推廣處公告時程辦理。 

      計畫主持人係因行政或學術單位主管職務身分，配合學校依政府政策執

行計畫者，予以排除。 

十二、為辦理本獎勵項目之審查，由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召集成立五人審查委

員工作小組，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產學長為當然委員，其他四名委員人

選由校長圈選決定之。審查會議決議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十三、本要點一年辦理一次，每人每年以補助一件為原則，若有兩件以上之必要，

由工作小組於評審會議決議之。 

十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